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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」 

交流報告書  (2024/25 學年) 

 

學校名稱： 

 

姊妹學校名稱： 

裘錦秋中學（屯門） 

 

深圳上步中學 

北京市第十九中學 

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中學 

深圳菁華中英文學校 

成都市石室聯合中學 

四會市東城中學 

南昌市外國語學校 

桂林市奎光學校 

世昌中學姊妹學校交流計劃 

 

締結日期： 北京市第十九中學:18/4/2014 

深圳菁華中英文學校:1/12/2015 

深圳上步中學:28/5/2016 

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中學: 10/7/2017 

成都市石室聯合中學: 13/11/2018 

四會市東城中學: 13/11/2018 

 南昌市外國語學校:05/08/2023 

桂林市奎光學校: 25/2/2025 

世昌中學姊妹學校 23/4/2025 

第一部分：交流活動詳情 

 

項目 

編號 
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預期目標 評估結果 反思及跟進 

1 北京市第十九中學姊妹校訪

問本校(28/11/2024) 

探訪北京市第十九中學姊妹

校，促進兩地的科技文化交流 

成效非常良好，北京市第十九中學姊妹校分

享地理科、歷史科的課堂，以互動問答形式

讓北京市第十九中學姊妹校同學了解香港

以及本校的課堂特色。下午亦由本校學生帶

領參觀了香港的大館，實地考察香港的歷史

文化，與本校學生進行深度的文化交流。 

未來可持續在國家科技發展的

成就上加以探索和了解，亦可於

互訪活動後就城市規劃和可持

續發展的概念上交流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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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

編號 
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預期目標 評估結果 反思及跟進 

2 桂港兩地青年情交流團 

與桂林市奎光學校締結成姊

妹學校(25/2/2025) 

締結成姊妹學校以及進行文

化和校情交流。 

成效非常良好，桂港兩地青年情交流團分享

地理科、歷史科的課堂，以互動問答形式讓

桂林市奎光學校姊妹校同學了解香港以及

本校的課堂特色，與本校學生進行深度的文

化交流。 

 

未來可持續在國家科技發展的

成就上加以探索和了解，亦可於

互訪活動後就城市規劃和可持

續發展的概念上交流意見。 

3 威海交流團 

與世昌中學締結成姊妹學校

23/4/2025 

 

締結成姊妹學校以及進行文

化和校情交流。 

成效良好，兩地同學互動。從同學的學習反

可見，本校同學深刻地學習到內地不同方面

的科技和文化了解到世昌中學推動教育的

努力，令同學獲益良多。 

威海市委統戰部調研員亦於9月

25日訪問本校，了解本校推動的

歷史文化教育。 

4 南昌市外國語學校訪校 

7-8/7/2025 

進行文化和校情交流。 成效非常良好，我們為南昌市外國語學校舉

辦地理科、歷史科的課堂，以互動問答形式

讓南昌市外國語學校姊妹校同學了解香港

以及本校的課堂特色，亦與該校師生一起製

作傳統花牌，與本校學生進行深度的文化交

流。 

 

未來可持續在國家科技發展的

成就上加以探索和了解，亦可於

互訪活動後就城市規劃和可持

續發展的概念上交流意見。 

本學年參加交流活動的總人次如下: 

本地學生：共  90  人次   

內地師生: 合共約  110  人  

本地老師：共  6  人次 

本地校長：共  3  人次             

本學年參加交流活動的總人次如下: 

本地學生：共  52  人次   

內地師生: 合共約  50  人  

本地老師：共  6  人次 

本地校長：共  0  人次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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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(續 )  

第二部分：財政報告  (例如 :  交通費/入場費/租用場地費用) 

項目 

編號 
交流項目 支出項目 費用 備註 

1. 威海交流團 團費 $ 8 2 , 71 9   

  2 4 -2 5支出總計：  $ 8 2 , 71 9  ( A )  

  2 3 -2 4年度結餘：  $ 0  ( B)  

  2 4 -2 5收入總計：  $ 8 2 , 71 9  ( C )  

  津貼年度結餘  $ 0  ( B) + ( C ) - ( A )  

 

第三部分：資料修訂（如適用） 

 

 修訂內容 備註 

 

 

  

第四部分：聲明 

茲證明— 

1. 所有支出項目已具備單據證明，並妥善存放本校； 

2. 所有開支均符合運用「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」津貼的準則和要求，以及教育局發出有關採購程序的通告及指引； 

3. 本校會在每學年完結後的規定期限內，向教育局呈交經審核的周年帳目報告，報告內會分項列出使用津貼的收支；及 

4. 以上提供的資料均屬真確，亦知悉教育局有權要求學校提供支出證明，作審核之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校監簽署：   

校監姓名：  

日期：  

學校 

印章 


